附件1
2013年乐清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查对登记册

  报名点学校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页码：

	序号
	准 考 证 号 码
	姓  名
	查 卷 科 目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1、准考证号从小到大依次登记；
2、每位考生限查一科（若一科有误，续查其余四科）；
    3、上报的准考证号或姓名有误的，以及同一考生报多科查分的，取消该生查分资格；

4、本表由报名点学校填写，并于6月25日中午11：00前送交市招生办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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